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高林中路 535 号万科云玺 1 号楼六层    电话：0592-5226928     网址：jingshxm.com 

第 1 页 

 

 

 

 

 

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 

 

关于对龚少晖关注函的回复 

之 

法律意见书 

 

 

 

 

 

 

 

 

二零二一年三月 

 

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高林中路 535 号万科云玺 1 号楼六层    电话：0592-5226928     网址：jingshxm.com 

第 2 页 

关于对龚少晖关注函的回复之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 

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龚少晖先生的委托，并委派

章之菡律师、卓漫桦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

发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117号《对龚少晖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中涉及到的

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二、法律意见书所涉相关定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依据上下文应另作解释，或者已特别标注，否则下列简称分

别对应含义如下： 

公司、三五互联、

上市公司 
是指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 是指 
龚少晖先生，三五互联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绿滋肴公司、江西

绿滋肴 

是指 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 

 

借款及投资意向协

议 

是指 

2020 年 6 月 8 日，龚少晖先生与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龚

少晖与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借款及投资意向协议》 

借款协议 是指 2020 年 6 月 8 日，龚少晖先生与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借

款协议（一）》《借款协议（二）》 

表决权委托协议 是指 
2020年 6月 24日，龚少晖先生与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龚

少晖与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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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政府

有关主管部门、三五互联或者龚少晖先生及关联方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意见。 

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已经得到龚少晖先生本人的如下保证，即龚少晖先生提供

的书面原始材料、副本材料、扫描件或其所作陈述和声明均真实、合法、有效，文件上所有

签字和印章均真实、有效，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龚少晖先生保证所提供的材完整

的，且一切足以影响对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描述和结论得出的情形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且其来源合法。 

本所律师同意龚少晖先生对关注函进行答复相关事项的相关文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

相关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龚少晖先生对关注函进行答复相关事项使用， 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在对龚少晖先生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四、关注函的问题 

2020 年 6 月 30 日，龚少晖通过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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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龚少晖与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滋肴”）分别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和《借款及投资意向协议》，绿滋肴拟向龚少晖提供

借款人民币 10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支付之日起至标的股份全部交割完成之日止，且

不超过半年，龚少晖同意将持有的 101,886,701 股三五互联股份(占三五互联总股本的 

27.86%)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

给绿滋肴行使。截至目前，前述《表决权委托协议》尚未生效。2021 年 2 月 24 日，龚少

晖持有的 21,251,566 股三五互联股票因诉讼案件强制执行被过户给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占三五互联总股本的 5.81%。前述权益变动后，龚少晖持有三五互联 

109,977,735 股股份，占三五互联总股本的 30.07％，龚少晖已于 2020 年 1 月将该部分

股份中的 33,000,000 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占三五互联总股本

的 9.02%。《表决权委托协议》和《借款及投资意向协议》均约定，龚少晖持有的三五互联

101，86,701股股份（占三五互联总股本的 27.86%）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参会

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绿滋肴行使。截至目前，龚少晖持有的表决权

委托尚未生效的三五互联股份仅有 76,977,735 股，占三五互联总股本的 21.05%，已低于

前述协议约定的数量及比例。请说明前述协议是否仍有效，如是，请说明原因及依据，并请

律师发表核查意见；如否，请及时通过三五互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充分提示风险。 

 

五、核查情况 

经核查，2020 年 6月 24日，龚少晖先生与绿滋肴公司签署委托协议，并约定委托协议

的生效条件为“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生效：1、委托方（即龚少晖先生）已累计收到受托方（即

绿滋肴公司）提供人民币 100, 000, 000元（人民币壹亿元整）的借款；2、 委托方本人签

字并按手印，受托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根据委托协议的约定，龚少晖先生同意将其持有上市公司 101,886, 701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表决权的 27.86%）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不

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绿滋肴公司行使。 

 经核查，龚少晖先生与绿滋肴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肖志峰先生签署委托协议

及借款协议，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龚少晖先生及其配偶已累计收到借款人民币 7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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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元（人民币柒千万元整）的借款。（其中 2020 年 5月 8 日 5，000,000 元；2020 年 6月

5日 25,000,000元；2020 年 7月 16 日 15,000,000 元；2020 年 9月 11日 25,000,000 元）。 

2021 年 2 月 24 日，龚少晖先生持有的 21，251，566 股三五互联股票因诉讼案件强制

执行被过户给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占三五互联总股本的 5.81%。前述权益

变动后，龚少晖先生现持有 109，977，735 股股份，占三五互联总股本的 30.07%。龚少晖

先生已于 2020年 1月将该部分股份中 33，000，000 股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财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占三五互联总股本的 9.02%。截至目前，龚少晖先生持有的表决权委托尚未生效的

三五互联股份为 76，977，735股，占三五互联总股本的 21.05%。已经低于委托协议及意向

协议约定的数量及比例。 

2021年 3月 11日，江西绿滋肴与龚少晖签订《补充协议书》确认，2021年 2月 24日，

乙方持有的 21，251，566 股三五互联股票因诉讼案件强制执行被过户给海通恒信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故《借款及投资意向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客观履行条件已发

生变更。龚少晖同意将其持有三五互联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参会权、

监督建议权等权利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江西绿滋肴行使。实际表决权委托数量和比例，以

届时满足表决权委托时的实际数量比例为准。 

六、《表决权委托协议》及《借款与投资意向协议》的效力 

1、鉴于绿滋肴公司与龚少晖先生在《补充协议书》中共同认可了目前龚少晖先生持有

的三五互联股份已经不足原协议约定的 27.86%，绿滋肴公司亦盖章同意实际表决权委托数

量和比例，以届时满足表决权委托时的实际数量比例为准。截至目前，就龚少晖先生的股份

不足原协议约定份额这方面，并不构成原协议履行的障碍。 

此外，补充协议书还约定“若与原协议冲突，则以补充协议书为准；本补充协议书未尽

事宜仍以原协议为准”。根据原委托协议的约定，委托协议的生效条件为“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生效：1、委托方（即龚少晖先生）已累计收到受托方（即绿滋肴公司）提供人民币 100, 

000, 000 元（人民币壹亿元整）的借款；2、 委托方本人签字并按手印，受托方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02 条的规

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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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委托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目前，龚少晖先生及其配偶累计收到绿滋肴公司

提供的借款共计人民币 70，000，000 万元，因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表决权

委托协议》的法律性质属于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就《借款及投资意向协议》而言，根据《借

款及投资意向协议》第十条第(一)款的约定“本协议自乙方本人签字并按手印、甲方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借款及投资意向协议》系龚少晖先生

与绿滋肴公司的真实意愿，且经双方签字确认，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

合法有效。 

2、根据《补充协议书》的描述，江西绿滋肴仍需筹措资金，尽快达成原协议中“乙方

已累计收到甲方提供人民币 100,000,000元(人民币壹亿元整)的借款”的先决条件，促使协

议生效。对于剩余 30,000,000 元的支付时间并未作出明确约定，因此，后续协议的履行，

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此外，《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对于已经收到的 70,000,000 元，龚少晖应当于 2021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对于该笔借款是否能够如期偿还，存在着不确定因素。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表决权委托协议》目前属于已成立但尚未生效，生效的条件仍

为龚少晖先生收到绿滋肴方面提供的 100,000,000（人民币壹亿）元的借款，但表决权委托

的数量及比例已经由“龚少晖先生将其合计持有的三五互联 101,886,701股股份对应的表决

权委托给绿滋肴公司行使”变更为“实际表决权委托数量和比例，以届时满足表决权委托时

的实际数量比例为准”，使得《表决权委托协议》仍有继续履行并生效的可能。《借款及投

资意向协议》合法有效，但前述协议的实际履行过程仍存在着不确定因素，敬请投资者和社

会公众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对龚少晖关注函的回复之法律意见书》

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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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师（厦门）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              

                                          苏吉瑜 

 

 

                                         经办律师：             

                                          章之菡 

 

 

                           经办律师：            

                                          卓漫桦 

 

 

 

二○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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